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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社群與產業三構面下之遊戲模組玩家的行為意義

林應嘉

摘要

本文以數位遊戲模組玩家為研究中心，探討其模組之動機以及模組的意義和價

值。主要研究目的在於勾勒模組玩家所處情境脈絡的多重面貌，以及這些因素如何與

其模組經驗構連。透過文獻探討與深入訪談，得知國內模組玩家基本動機為獲得不同

種類的愉悅感、滿足個人創作慾望、維護人際關係、獲取金錢和知識等。遊戲社群則

是模組作者展示自我和獲得成就感的場域，也提供集體知識的累積和交換，是模組玩

家的創作能量來源。雖然模組可能危害遊戲公司的權利，但在無法全面禁止與管制的

情況下，遊戲產業儘可能地吸納模組活動，而進一步地將所有的遊玩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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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ations and Practices of Taiwanese Game Mod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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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meanings of mod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ame modders. There are three analytical categories used in the research:1. modders’ 

personal motivations and pleasure-seeking needs, 2. their relations to other players in 

the game communities and, 3. their relations to the game industry. Results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s indicate that, modders make mods to gain pleasures, to construct and maintain 

social relations and to get money and knowledge. Game community is the site where 

modders can express themselves, gain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s and share collective 

knowledge. Despite there is possible copyright violation by game modders, the game 

industry still works to accommodate with the modding culture in order to further commodify 

gameplay and maximize pro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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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晚期資本主義彈性化的生產模式及大眾文化中對業餘媒介生產的宣揚，致使媒

介內容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界線逐漸模糊，促成了「參與媒介文化」（participatory 

media culture）的興起（Jenkins, 2006b）。在參與媒介文化中，媒介使用者不再是消

極地閱讀或觀賞媒介內容，而是可進一步地根據自身的需求，將媒介內容儲存、挪

用或改寫，例如以既有的電影人物為藍本，延伸書寫成小說或外傳等。於此，媒介

內容的消費者也是內容生產者，形成了所謂的「生產消費者」（prosumer, producer-

consumer）（Herman, Coombe & Kaye, 2006; Lister, Dovey & Giddings, 2003）。與傳

統媒介相比，數位媒介由於其特徵，如以數字運算為基礎的資訊處理方式、模組化

（modularize）等，其內容更容易被再製、變更與重組（Manovich, 2000）。擁有相

關科技知識與技能者，比之過往更能隨意地變更媒體中全部或部分的內容。顧名思

義，「數位遊戲」乃是以數位科技為基礎，利用數字與程式計算設計而成的遊戲，

因此也具備了數位媒體的特徵，內容的變更相對較為容易，因此有許多玩家開始動

手更改遊戲，從遊戲中的顏色、人物、對話到難易程度，皆有「玩家作者」（player-

authorship）（Poremba, 2003）進行不同程度的變更，而這些參與生產或變更遊戲內容

的行為被統稱為「模組」（modding）1。

創造模組本身涉及不同程度的電腦技能與知識，創建高階的模組需要原始程式

碼，且需投注相當多人力與時間。此外，就現有法律而言玩家是無法販售或宣稱其著

作財產權，甚至有可能觸犯遊戲公司的著財權。然而為何有如此多的遊戲玩家投身於

模組？其動機為何？模組對於玩家本身又有些什麼樣的意義？模組又能幫玩家們達成

什麼樣的目的？目前在國內外都有相當數量的模組玩家，顯然模組已經成為遊戲文化

中重要的一環，對遊戲模組的研究可促進對於遊戲玩家、社群與產業的瞭解，是研究

1　「Modding」一字是從英文的modification而來，意謂「（部分地）更改、修改」。
而進行「modding」的玩家被稱為「modders」，由模組玩家所製作的軟體則統稱
為「mods」。國內遊戲專有名詞多半移植自國外，早期遊戲社群成員以音譯方式將
「modding」譯為「模組」。在此必須澄清的是，此「遊戲模組」（game modding）和
另外一個常用的「模組」（module）意義完全不同，後者指得是將組織或結構分成不同
的組件。在本文中根據遊戲社群的慣用法，將「modders」稱為「模組玩家」或「模組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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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文化不可忽略的一部份。然而目前對此一現象探討的研究卻相對闕如，因此本文

主要的目的之一即希望能填補此一研究缺口，對遊戲玩家的模組動機、經驗和意義提

出初探性研究。

貳、遊戲模組簡介

遊戲模組泛指玩家對遊戲所做部分或完全地更改變動，通常透過修改遊戲內部

程式碼、參數或是外加程式達成，有時透過硬體更動，如外加晶片等。模組被視為數

位遊戲中重要的媒介參與方式之一。Herman 等人（2006, p.194）便指出，在數位遊

戲中至少有四種利用其科技特色而產生的媒介參與模式：一、利用遊戲中所提供的資

源在遊戲中創造出新的角色、物件或空間；二、將其他媒體的形式或內容重現在數位

遊戲當中；三、利用遊戲開發者所提供的軟體設計引擎（engines）或原始碼（source 

code）創造另一個新遊戲；四、後設遊戲（meta-gaming）：例如在網路或虛擬社群中

建立或散佈遊戲模組、批次檔和遊戲破解秘笈等。

目前在數位遊戲中常見的模組種類包括了「外掛程式」、「插件」、「臉皮」和

「批次檔」、「地圖」等。但在此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些名稱的使用和功能有時相

互重疊，例如在國內「機器人程式」就常以「外掛」統稱之。茲將常用的模組名稱及

功能整理列表如下：

表一：數位遊戲常見模組與功能

名稱

外掛、插件
（add-ons，plug-ins）

皮膚或臉皮（skins）

批次檔、補丁（patches）

地圖（map）

主要功能與說明

外加在遊戲上的程式，其功能和種類繁多。通常是使遊戲變得容易，
例如：變更或增加角色能力、積分，新增武器、交通工具等物件，或
獲取遊戲的捷徑、改變遊戲介面等。

改變物件或人物外表顏色或質地的檔案。

修補程式中的錯誤，更新遊戲或提升遊戲的功能。

地圖為遊戲中的虛擬場景，可透過遊戲所提供之地圖編輯器（map 
editor）完成。地圖編輯器必須和特定的遊戲引擎搭配，可讓玩家設計
新地圖、任務，甚至新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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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模組歷史悠久，遊戲本身的發明即是工程師的業餘創作，因此早在1980年

代即有玩家進行遊戲模組，而到1990年代後，模組透過網路快速散布（Egenfeldt-

Nielsen, Smith & Tosca, 2008）。在當時此類程式多半由玩家自行開發，但隨著模組逐

漸流行，遊戲公司也提供了相關工具，例如將掌控遊戲運作的程式（遊戲引擎）與外

在視聽呈現（人物顏色、聲音等）的程式分開，開放遊戲中原始碼，及在遊戲中增設

開發工具或地圖編輯器等。

每個遊戲公司對於模組的看法有所不同，部分公司以捍衛著作財產權及維護遊

戲平衡，不鼓勵玩家進行模組。然而越來越多公司試圖吸納此種遊戲方式以從中獲

利，模組已成為某些遊戲公司重要的商業實踐（Kücklich, 2005; Moshirnia & Walker, 

2007）。尤其是遊戲引擎的開發成本甚高，可視為重要資產，而利用既有引擎開

發新遊戲可節省可觀成本。其中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單人射擊遊戲《雷神之鎚》

（Quake）、《顫慄時空》（Half-Life）與《絕對武力》（Counter-Strike）等三款遊

戲間的關連。《顫慄時空》是根據《雷神之鎚》的原始碼所設計的，而《絕對武力》

又是根據《顫慄時空》所開發的。這兩個由模組玩家所開發的遊戲後來都被遊戲公司

包裝販售且大受歡迎，甚至開發者也被網羅至遊戲產業工作（Barret, 2005; Kücklich, 

2005）。對擁有《顫慄時空》的Valve公司而言，模組不僅可省錢，還可以獲得新的創

意及遊戲社群的認同。而今雖然模組經驗非每個玩家皆有，但已成為遊戲文化中重要

的一部份，代表著玩家另一種消費文本、與文本互動的方式。

參、模組脈絡：玩家愉悅、遊戲社群與產業

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深入理解遊戲玩家創作模組動機及其對玩家的意義與

價值，因此採取質化的詮釋取徑。根據詮釋學派基本觀點，人對世界的認識來自於其

機器人程式（bot）

全遊戲更改
（total conversion）

具有人工智慧的自動功能，可在無人控制的情況下自動操作遊戲角
色，幫助玩家節省時間練級數。

利用遊戲引擎或原始碼，製作新的遊戲。例如將單人射擊遊戲變更為
日本武士格鬥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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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在世界以及他人的互動過程與結果（Miller, 2004），據此，其所在的社群與社會

提供了意義來源，並成為行動的基礎，但此一意義非固定而是可能是變動的。研究者

的目的並非尋找科學式的不變真理或因果關係，而是試圖瞭解產生行為意義的過程，

而實際的意義更必須以行動者（被研究者）的解釋為解釋（翁秀琪，1999）。對於詮

釋學者而言，欲瞭解媒體使用者或閱聽人，必須考慮脈絡因素，也就是媒體使用者對

於所處情境的解讀，以及根據此解讀與環境中人、事、物的回應與互動。模組是因數

位遊戲產生的，是交錯於遊戲、玩家與產業等多方影響下的產物，是廣泛遊戲文化中

的一項實踐，其意義和實踐方式既受到既有遊戲文化的影響，也受到外在物質條件，

例如媒介特質與產業結構的型塑。正如Kow與Nardi（2010, p.39）所言，「創意從未

單獨存在或遠離它所在的層層基礎上，而是持續地與其所在的時空中的挑戰及複雜性

對話」。因此以下將針對遊戲規則與玩家愉悅、社群及產業等與模組間的連結作一闡

述。

一、規則與規則之外：遊戲愉悅與模組

幾乎自有人類以來，就有尋求愉悅感的遊玩（play）。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單

純的遊玩被進一步地具體化成有特定規則的遊戲（game）（Caillois, 1959/2006）。規

則是遊戲的基礎，遊戲是在有明確規則下進行的系統（Juul, 2005; Salen & Zimmerman, 

2004）。即使遊戲（包含各種賽事）演變至今已具備各種社會與文化功能，但對玩家

而言，最基本與主要的目的仍是尋求愉悅感。

有關遊戲愉悅感的相關研究不少，多數研究以問卷或訪談結果整理出愉悅類型。

例如，Yee（2006b）研究中指出，大部分玩家進行線上遊戲的動機有三大類，第一類

為「成就感」，這其中包含了因遊戲而產生能力的進步、累積、挑戰他人及宰制等。

第二類為「社交」，包括了交友、聊天陪伴、情感支持、團隊合作等。第三類為「浸

淫感」（immersion），包含探索、角色扮演、幻想、放鬆、逃避現實等。Moshirnia

和Walker（2007）也將遊戲的動機分為三項：（一）愉悅感：產生自幻想、操控感、

創造、社會互動、媒體沉浸感（immersion）以及可對系統產生影響的快感；（二）慾

望：包括好奇心、解決問題的慾望、競爭和逃避；（三）遊戲刺激感：來自遊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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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現、衝突、懸疑、學習和意外。張玉佩（2011）整理相關理論文獻後，將遊戲愉

悅感分為四種：控制性愉悅、社交性愉悅、敘事性愉悅與展現性愉悅。

綜合以上，玩家的主要樂趣來源之一為遊戲提供的操控感，而操控性則與遊戲規

則所容許的自由度有關。Kerr（2006）指出遊戲的自由度也界定和區分了不同的遊戲

模式和類型，例如，大型線上遊戲（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簡稱MMOG）

的樂趣主要為操控感、空間探索、團隊合作和社交等，解謎遊戲則無法提供太多的社

交和身份展演的樂趣。然而遊戲的玩法有很多種，遊戲愉悅不一定僅來自遵守遊戲規

則。Marshall（2002）認為，遊戲規則是可以被玩家推翻和重新建構的，因此對某些

人而言，樂趣並非來自遵守遊戲規則，而是從中找到轉換與顛覆規則的方式，獲得控

制和展演的樂趣。

因此，當玩家採取表面上遵守、暗地裡不遵守遊戲規則，也就構成「作弊、偷

步」行為（Consalvo, 2007）。各類的作弊行為代表玩家以自由、不受約束的方式和

遊戲文本互動。作弊的方式有很多種，常見的方式包含：利用商業出版或網路上的破

解秘笈幫忙過關；以特殊軟體增強玩家的能力；或是解除一些遊戲限制，讓玩家「不

死」；以及使用硬體晶片改機，讓玩家可以解開被鎖住的關卡，不需破關就能前進。

這些都可讓玩家不需以特定方式進行遊戲，挑戰了遊戲開發者所設定的「從優解讀」

（preferred reading），重新定義了遊戲經驗和遊戲界線的主宰權（Consalvo, 2007）。

林鶴玲（2011，頁23）也認為遊戲攻略的使用，並非只是找到標準答案一路抄下去的

作弊，而是主動調控資訊以將遊戲樂趣最大化的行為。作弊提供了刺激與掌控的愉悅

感、成就感，以及自我展演的機會。

玩家對遊戲的掌控性樂趣亦不受限在原有遊戲本身，還可利用既有的遊戲內

容、故事或程式碼創造新的或新舊混雜的內容，可視為數位文化中的「文本盜獵」

（textual poaching）。「文本盜獵」一詞是de Certeau（1984）用來形容文化消費者

（閱聽人）對既有文本進行另類解讀並加以挪用，從而創造出新的文本。例如，以某

部電影的故事或人物藍本，自行創作小說。文本盜獵者拒絕作為被動的消費者，他們

根據自身經驗、想像與所擁有的資源，主動地對原始文本挪用、裁剪、新增或改寫

（Jenkins, 1988）。De Certeau（1984, p.174-175）形容在這樣的過程中，「讀者就是

旅行者，他們穿越屬於他人的土地，就像游牧民族沿路盜獵不屬於他們的領域，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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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財富供自己享用」。閱讀就像一連串的「前進和撤退，是和文本玩的戰術和遊

戲」。

閱讀如遊戲一般，在文本中創造屬於自我的樂趣。而數位遊戲也如閱讀，玩家穿

梭數位文本之中，解讀遊戲做出回應。Raessens（2005）便認為遊戲的「參與」包括

了詮釋（interpretation）、重組（reconfiguration）和建構（construction）三個面向。

玩家不僅需要詮釋遊戲中的符號、象徵和對話等，更需要瞭解遊戲規則，選擇路徑和

採取行動。而藉由控制遊戲中的人物、物件或遊戲控制器，玩家可探索不同的路徑和

遊戲空間，並因此得以創造一個故事線（或敘事），遊戲空間也在此過程中不斷地被

重組。從Raessens的分析可知，數位遊戲和閱讀相似之處：讀者和玩家皆在符號與文

字組成的空間中穿梭。遊戲文本具有高度的流動性，由可拆解的內容組成，故事（如

果有的話）更為鬆散。這樣的文本特質，更給予了遊戲玩家「盜獵」的空間，模組也

就如同「和（遊戲）文本玩的遊戲」。與「文本盜獵」有關的研究（Jenkins，1988）

指出，文本盜獵代表著閱聽人的能動性，可使他們在主流宰制的媒體文本中尋求另類

詮釋的樂趣，甚至獲得群體認同和歸屬感。換言之，文本盜獵是閱聽人或讀者，發揮

創意力與自我實現的重要方式。

駭客文化（hacker，或譯「黑客」）也是形塑遊戲玩家創作精神的重要因素。一

般大眾文化多半將駭客描述成非法入侵、破壞他人電腦系統的人。然而駭客的原始意

義指的是學有專精的電腦高手，駭客的行為是「為了真實的樂趣而進行風格化的技術

創新」（Haddon, 1988，引自Coleman & Dyer-Withford, 2007, p.936）。駭客的倫理包

括了「讓資訊自由／免費」、「使用知識創造更新又有趣的東西」（Levy, 1984），

以及「熱情與自由，社會價值與開放性活動與關懷和創造性」（Himanen, 2001／劉

瓊云譯，2002）。由此可知，駭客文化強調的是自由、有趣的創作以及免費分享的觀

念。電腦遊戲本身的出現和駭客文化有直接的關係，最早的遊戲即是電腦工程師在

閒暇時利用手邊電腦資源進行未授權實驗下的產物。因此在遊戲文化中鑲嵌著駭客文

化，由玩家自己動手製作或更改遊戲，並且開放分享給他人的觀念由來已久，遊戲也

被認為是持續集體創作的素材，而非專屬的財產（Coleman & Dyer-Withford, 2007）。

綜合以上，玩家獲得愉悅感的方式不僅限於在遊戲所設定的規則與機制之中，透

過「作弊」與「文本盜獵」等方式，在遊戲與遊戲規則之外，皆可能提供操控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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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自我實現等愉悅，甚至產生不同的意義。而駭客文化的精神也已鑲嵌於遊戲文化

之中，對於遊戲玩家而言，改機、破解遊戲或將遊戲作為創作素材，並且以開放的方

式與他人分享創作成品，更是常見的日常實踐，這些都將形塑玩家對模組行為的詮釋

意義。

二、人際關係、社交網絡與模組

玩家會因遊戲而與其他玩家形成人際關係，例如，結伴玩相同的遊戲，或彼此交

換遊戲心得和資訊。這樣的人際關係有不同的形式，有些鬆散和短暫，而另外一些則

緊密而長久，甚至可形成社群。遊戲社群可包含兩大類：第一類是線上遊戲中玩家所

組成的社群，也就是遊戲中的社群（in-game community），其範圍小自數個玩家形成

的小團體、大至多人組成的血盟、公會等組織；第二類為遊戲之外由玩家所組成的友

誼或人際團體，這類社群可以存在於虛擬空間如討論版，或實體空間如辦公室、網咖

等，或兩者兼具。遊戲中的社群與遊戲外的社群也可能相互重疊，例如，某些在同款

線上遊戲中共同作戰的玩家，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相約外出，或在其他討論版上一起

發表言論。遊戲社群可提供社交網絡與支援系統，以及提供遊戲知識的來源，這兩項

功能都對玩家是否能勝任某項遊戲有重要的影響。

研究線上遊戲的Taylor（2006）指出，由於網路遊戲具有高度的社交特性，因此

玩家有建立社交網絡的必要性，如果玩家沒有足夠的社交支援，很難在遊戲中立足。

新手玩家在剛進入遊戲世界時，如果沒有老手或同伴的支援，在網路遊戲的架構設計

下，通常無法立即上手，角色也無法快速升級，甚至容易造成角色的死亡。她並指出

網路遊戲中三個與社交資源和社群相關的要素：聲譽、信任和責任。「聲譽」是玩家

是否可成功的重要因素，因為長期而言，玩家需要藉由好名聲來使自己進入固定的團

隊或是獲得交換良好裝備的機會。在需要高度合作才能晉級的網路遊戲中，玩家間還

必須有高度的信任感，才能完成複雜的攻城或任務。而在線上社群（公會或血盟）

中，強烈的責任感也是凝聚團隊的要素。當組織召喚玩家參與攻城或任務時，玩家必

須將個人正在進行的事放在一旁，立即加入戰鬥。

由於名聲、信任和責任感的培養，往往非一朝一夕。因此有相當多的玩家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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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世界的人際關係延伸到線上遊戲中，他們和同事或友人相約玩遊戲，也因此增強了

既有的人際關係。Williams 等人（2006）即以「魔獸世界」中的公會組織為例，發現

在個人層次上，遊戲中的公會（社群）具有強化真實世界社交網絡的功能。因此，

Steinkuehler 和 Williams（2006）認為，線上遊戲可說是介於工作與家庭之間提供非正

式社交的「第三空間」。

遊戲社群也是提供知識和資源的重要來源，不論是破關秘笈、模組包、遊戲資

訊，或是疑難雜症的解答。而提供這些資訊的玩家，有機會成為團體中的專家，可擁

有聲譽以及隨之而來的社交資源。綜合上述，在遊戲社群中玩家可建立聲望、進行人

際互動，並且在某些情形下透過信任與責任感形成群體認同，獲取遊戲相關知識，這

些都將有助於遊戲資本的獲得和累積。

Consalvo（2007, p.4）借用布狄厄文化資本的概念，將遊戲資本定義為「一個由

偏好和可支配資產組成的系統，用以區分階級」。換言之，遊戲資本像是某種「貨

幣」（currency），讓玩家具有優勢，可用來區分自己與其他人的階級，使其成為更

好、更強或更特殊的玩家階級。不過Consalvo認為遊戲資本極具彈性，會隨著時間、

玩家和遊戲而不同。遊戲資本的來源相當多樣化，不僅來自遊戲中的經驗，也可從各

類、網站及商業出版品中的知識獲得，甚至作弊模組。

使用作弊模組和成為社群成員兩件事，雖然都對累積遊戲資本有助益，但卻不一

定能同時發生。使用作弊模組固然可以使玩家變得更強，累積個人遊戲資本，但另一

方面也可能對遊戲社群造成衝擊，使玩家間產生衝突，減損個人聲望與信任度。根據

Egenfeldt-Nielsen 等人（2008, p.155）所引用的一項調查中指出，41%的玩家經常或總

是覺得因其他玩家使用作弊外掛或PK（玩家殺玩家）而感到困擾。因此，考量遊戲社

群對玩家的重要性，遊戲社群中的規範對於模組建立的動機和方式是否有所影響？模

組玩家又如何評估所屬社群對使用模組或外掛的看法？

三、遊戲產業與模組

遊戲場域中形塑遊戲文化的不僅有玩家，遊戲產業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數

位遊戲作為一種產品，其內容與設計受到生產者（遊戲產業）的影響，玩家與遊戲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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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基本方式受限於遊戲產業所設定。然而，如前所述，玩家本身的能動性使其與遊

戲的互動方式多樣化，不再侷限於遊戲本身規則設定，使遊戲玩家與遊戲產業的關係

不再是單向關係。

雖然玩遊戲（gameplay）的本質是尋求樂趣、作為勞動工作之外的休閒，然而現

今許多遊戲中往往需要建立物件或塑造人物，也常設計了需要高度投入才能完成的任

務，令玩家不得不花費許多時間在遊戲上，使玩遊戲與勞動的界線更加模糊，成為

「有樂趣的勞動」（labor of fun）（Yee, 2006a）。此種將遊戲勞動化的情形更展現在

遊戲產業對於玩家創作的吸納上，尤其是將遊戲玩家創建的模組吸收成為可販售的商

品，玩家成了 Kucklich（2005）口中的無償「玩家勞工」或「玩工」（player-labour, 

playbour）。Nieborg 和van der Graaf（2008）以知名遊戲公司Valve為例，說明遊戲產

業吸收模組玩家的策略包括：（一）主動開放遊戲引擎與相關程式碼，提供有關的軟

體開發工具組；（二）公開比賽，招募模組；（三）與模組玩家的社群保持高度互

動，參與其活動等；（四）在論述上則把模組定位為遊戲的一部份或是遊戲的延伸。

而由於「絕對武力」的成功，該公司也的確因此吸引了許多懷有成功夢想的模組玩家

前仆後繼地投入模組開發，模組似乎是對遊戲玩家和遊戲公司雙贏互利的作法。

然而對玩家而言，雖然有機會更改遊戲內容，但在現行的法律下，遊戲公司依舊

掌控了遊戲的核心程式（遊戲引擎）的所有權。未經授權利用遊戲引擎創建模組，在

法律上已然侵害遊戲公司的著財權。許多遊戲公司在使用者授權條約中即明文聲明，

一旦使用該原始碼或遊戲所提供的工具組建立模組，即同意將版權歸遊戲公司所有，

不能有任何商業行為。因此不論模組玩家付出的努力有多少，對所製作的模組並沒有

實際的著財權（Kücklich, 2005），也不能出售模組獲得金錢回饋。在此情形下，不免

產生遊戲公司與模組玩家權益上的衝突。Postigo（2008）便認為在現行的著作權規定

下，模組玩家與遊戲公司在此事上的爭議將阻撓了彼此互惠互利的機會，也會削弱玩

家參與模組的動力。

不過侵權問題引發的衝突情形仍視遊戲公司與玩家間的協商而定，Unger 

（2012）即指出，雖然表面上有法律作為保障，實際上遊戲產業幾乎是無法也不可能

控制現有的模組文化，僅能以部分壓制或收編的方式應對。其原因在於遊戲模組玩家

人數眾多，且許多模組以集體創作的方式在網路上進行，難以進行訴訟或追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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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既可增加遊戲玩家的忠誠度，過度壓抑反而得罪廣大玩家社群。因此如同 Sotamaa

（2007）所認為，遊戲產業與玩家的關係有多層次與複雜的關係，常視遊戲類型與情

境而定。他認為在現今遊戲商品化（commodified play）的年代，玩家和遊戲公司的關

係是隨著情境不斷地變動，協商與折衷彼此的利益。從樂觀的角度看來，玩家可展現

其創造力，甚至有反抗的空間。但從較為悲觀的角度則可以說，遊戲產業對新創意的

投資更為保守，轉而依賴玩家的創造力。

以上文獻以國外（美國為主）的模組玩家及社群作為研究的對象，不一定能完全

適用於瞭解國內模組玩家與其外在脈絡關係。首先，在遊戲類型和規模上，美國數位

遊戲產業側重製作團隊與成本龐大的遊戲類型，台灣則因為產業特色、地理環境、政

策等因素側重線上遊戲，尤其是以角色扮演型遊戲為主（張玉佩，2012）。由於線上

角色扮演遊戲的特質（開放網路系統），適用於封閉系統（單機或即時戰略遊戲）的

地圖編輯器，便幾乎不見於國內自製遊戲中，國內公司自然也少有如上述Valve公司吸

收模組玩家的策略，也不太可能主動開放程式碼。再者，國內網路遊戲的免費機制，

使許多玩家抱怨寶物更難取得、導致作弊行為增加，會影響玩家間公平性與遊戲品質

（Lin & Sun, 2011）。這些非善意的模組或外掛程式很可能造成遊戲玩家間的衝突，

然而玩家社群集結與衝突協商的方式，也可能會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有必要進行遊戲

模組的在地化研究。

肆、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研究問題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勾勒模組玩家所處情境或脈絡的多重面貌，以及這些多

重因素與模組經驗構連的方式和意義產生的過程。因此根據以上的問題意識，以三個

分析範疇討論之：個人層次、社群社交與玩家和產業的關係，從而發展出以下三個主

要的研究問題：

（一）玩家個人創作模組的動機以及模組對玩家的意義為何？

（二）遊戲社群中的人際關係、社群規範等與玩家創作模組的動機與行為意義有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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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或影響？

（三）從玩家角度而言，遊戲產業對模組的策略、方式與其模組的動機與行為意義有

何關連或影響？

二、研究方法與分析步驟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為主，亦即根據研究問題發展出數個

訪談問題大綱，而在訪談中根據受訪者回答進行更進一步的提問。本研究共計訪問了

十七位曾創作模組的玩家。受訪者主要透過網路招募，由研究助理人員在PTT討論版

及相關論壇上刊登訊息。因本文為初探型研究，因而此次招募並未在事前限定模組方

式或模組種類，僅以說明模組定義方式（曾製作或修改過遊戲）於網路公開招募，對

招募訊息有疑問者另以網路訊息、郵件或電話進一步說明。此外，另有兩位受訪者是

透過人際關係招募。訪談主要採取面對面方式，但有兩位受訪者因地處較遠之縣市，

改以線上視訊通話軟體Skype進行訪談。所有訪談除現場筆記外並進行錄音後轉為逐

字稿，之後將逐字稿匯入質性分析軟體Nvivo10進行編碼、分析等步驟。每次訪談時

間約在1至1.5小時之間。訪談進行期間在2011年一月至2011年六月間。

在招募到的受訪者中，以性別而言，僅有一位女性。受訪者的年齡分佈在20至35

歲之間。就職業而言，數量最多者為學生，其餘有六位為上班族，而其中有兩位本身

即從事遊戲產業。此外，雖然製作模組不一定需要電腦資訊的專業教育背景，但此次

招募到的受訪者多半擁有相關科系背景。

訪談對象所製作的模組類型主要有三類，第一類為外掛程式，通常為線上角色

扮演類遊戲所用。其中常見的又可分外掛（作弊）及介面更改。外掛（作弊）的功能

包括了幫玩家自動練功、補血、使移動和攻擊速度變快、盜取他人裝備、寶物和帳號

等。介面更改則是單純在玩家端改變介面或角色人物的外觀，並不會影響到角色本身

能力，在其他玩家看來外貌也不會有改變，只有玩家自己看得到。使用網遊外掛的受

訪者多半會同時使用多種不同功能的外掛。第二類則為使用內建的地圖編輯器或工具

組，最常見的是利用即時戰略遊戲《星海爭霸》、《魔獸爭霸》、《世紀帝國》等遊

戲中的地圖編輯器。受訪玩家不僅用地圖編輯器來建立「地圖」（也就是新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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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於創作新物件甚至新遊戲。第三類則是以遊戲的原始碼（遊戲引擎）來編寫新腳

本、角色與對話內容等，通常是已遭到破解、歷史較久的單機版遊戲，如早期三國系

列或任天堂遊戲。下列表二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以及主要模組方式：

表二

伍、研究發現

一、模組動機及對玩家的意義

根據此次訪談結果，對國內玩家個人而言，有四種基本的模組動機和意義：獲得

愉悅感、建立或維護人際關係、獲得金錢與獲得知識，以下將分別說明。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O
P
Q

R

網遊外掛
網遊外掛
網遊外掛
網遊外掛、私服
網遊外掛
網遊外掛
網遊外掛
以原始碼寫新腳本
以原始碼寫新腳本
製作場景（地圖編輯器）
製作場景、製作小遊戲（地圖編
輯器）
製作場景（地圖編輯器）
網遊外掛製作物件、修改角色
（地圖編輯器）
製作小遊戲（地圖編輯器）
製作場景（地圖編輯器）
網遊外掛；製作場景、遊戲腳本
設計、（地圖編輯器）
製作場景、物件（地圖編輯器）

代號　　年齡　　性別　　　職業類別/科系　　　　   主要模組方式

30
26
22
21
22
21
22
32
29
21
23

24
30

26
20
30

30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廣告傳播
學生／資訊工程
學生／資訊管理
學生／資訊工程
服役中／資訊工程
學生／資訊管理
服役中／土木
上班族
法務人員
學生／資訊管理
求職中／資訊工程

學生／資訊傳播
遊戲軟體工程師

銀行業／具資工背景
學生／無資工背景
遊戲企劃

自營店／無資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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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獲得愉悅感

在模組中獲取愉悅感是大部分受訪者所提及的最基本動機，玩家們通常用

「爽」、「成就感」來形容模組創作的動機和感受。但仔細分辨這些愉悅感又可分為

四類。首先，模組可提供「操控愉悅與優越感」。線上遊戲中雖然玩家無法改變遊戲

世界，但外掛可令其不用遵守遊戲規則，享有操控自由或超越他人的優越感。受訪者

A直言「可以挑戰遊戲公司」是其樂趣之來源。受訪者R以「有一種神的感覺」來形

容可以任意操控遊戲中的種種設定。受訪者D認為雖然同樣是花費時間，將精力耗在

模組和練等級上的感受相當不同：

今天有一隻怪物等級1，那我隨便一敲就死，那另外有一隻等級99的怪物，我要

打很久甚至我可能被他打死這樣子，那我今天透過修改，那我今天等級1的怪物

也是一樣一擊必殺，那等級99的也是一擊必殺，那我覺得我從中間就是得到一

些……嗯……爽快的感覺。就覺得那種怪物其實沒有什麼，可是別人打得要死，

我只要一拳就把他打死這樣子，會比較……會比較有優越感。（受訪者D）

第二類則是「自我實踐」愉悅感，也就是透過模組實踐其創意或特定的目的，包

括了對遊戲的想像以及自我身份的標示等。Moshirnia 與 Walker（2007）在有關「文

明帝國四」（Civilization IV）的模組研究中發現，玩家會將他們個人偏好、信仰與政

治理念等在模組中呈現，作者將其稱之為「數位存在主義」（digital existentialism）

的展現。Postigo（2007）也發現，玩家們會採用對本身有特殊意義的符號或象徵。此

次受訪者多半是以日常生活作為出發點，將含有本地特色或日常經驗的內容融入遊戲

中，例如，受訪者I表示會將認識的朋友當作創作遊戲故事的題材。其他還有如將國內

球員的外貌做成「臉皮」模組，安裝在以美國職棒為背景的遊戲中，取代其中的美國

球員，或以台北捷運為背景製作射擊遊戲場景等。這些製作地圖或單機遊戲的受訪者

常表示自己是某遊戲的迷，他們想要透過模組實踐自己對該遊戲的計畫。如受訪者M

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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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部分喜歡做遊戲的……甚至喜歡玩遊戲的人都一定有想過，如果什麼東西

我能夠做，我也可以做，我也想做，那編輯器這東西提供一個這樣的環境，能夠

把自己idea弄出來，這個是我一個很大的一個動力。（受訪者M）

第三類則是「展示和公開認同」的愉悅感。大部分的模組玩家都會將自製遊戲

或地圖上傳網路，分享在遊戲玩家聚集的虛擬社群，藉此獲得公開認同的成就感。受

訪者E認為做外掛可以「對朋友炫耀」，受訪者F認為可以在朋友稱讚時「滿足虛榮

心」。

然後每次放圖就是一傳上去，我就開始在那邊看，看那個下載數，然後一直跳一

直跳，跳一千，跳兩千，然後不只下載，還會有人回文說，會有人說要再繼續加

油，就一篇、兩篇、三篇，你在那邊看半個小時，那個其實很……當你自己一個

人做辛苦了三、五個小時，做那樣子的修改，被那樣肯定過後，你會覺得那些花

的時間是值得的……如果你的圖沒有人玩，你自己是享受不到最後的樂趣，所以

往往來說我說，modder的樂趣是來自於人群。（受訪者Q）

最後，玩家藉由更改介面（變身檔）可獲得「視覺愉悅感」。由於介面更改的難

度較低，網路上也有現成圖檔等豐富資源，對於不滿原先介面設計的玩家而言，此類

模組較容易著手。

像變身檔有些數據像我們真的在做的時候，大概就是，就有一些就是純粹為了外

觀開心爽度問題，……譬如在裡面大家最喜歡變身的是死亡騎士的檔案，那我覺

得死亡騎士很酷，可是我的等級沒有到那邊，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經由我這個變身

檔案來去改成死亡騎士，……就是說一個爽度問題。（受訪者B）

（二）建立或維護人際關係

部分受訪者表示創作模組的初衷來自於和他人的連結，模組是他們做為維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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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關係和獲取同儕認同的工具。如前所述，網路遊戲主要的樂趣之一來自社交，而要

在網路遊戲中存活或成功也必須維持好的人際關係。模組或外掛成為一項「虛擬禮

物」，用來強化玩家與他人的連結，並在此過程中提高自己的地位。此外，將外掛贈

與同一血盟的盟友，還可增進群體的戰鬥力，利人又利己。受訪者B是資工系學生，

擁有比別人更多的程式能力，因此當朋友請求時，喜歡社交的他就答應：「我開始做

外掛是因為朋友叫我做的。」受訪者N也基於維護友誼而開始模組：

我並不是說我想要、特別想要做一個遊戲，所以我去做一個遊戲，嗯，好像出發

點不能這樣講，應該出發點是說我只想跟老朋友之間的那種……的一個分享就對

了（笑），跟老朋友一起聯絡感情，換一個不一樣的……遊戲方式，然後只是侷

限在跟老朋友之間。（受訪者N）

（三）獲得金錢

雖然多數業餘玩家把創作模組當作興趣，不求任何金錢的回報，但有許多模組仍

可以讓玩家獲取實際的金錢回饋，尤其是網路遊戲所用的外掛，甚至成為一個地下產

業。其獲利的模式有：1. 販售外掛，向使用玩家收取月費；2. 以外掛增強角色能力，

再以販賣贏取的裝備和虛擬貨幣獲利；3. 架設私人伺服器，也就是盜取正版網路遊戲

伺服器的程式原始碼，利用其架設（非正式）伺服器，吸引玩家前來從中獲利。而本

研究受訪者幾乎皆為業餘模組玩家，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但也多少曾因外掛而獲得

金錢回饋，最常見的是販賣所擁有的裝備或寶物。而受訪者D曾經協助架設私人伺服

器，也曾利用遊戲中的程式錯誤複製或提升自己的裝備後轉售，因而賺了不少的零用

錢。國外先前有玩家將所創作的模組與遊戲公司合作發行而獲利，但受訪者認為在國

內鮮少有類似的例子。

（四）獲得知識與經驗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為具有相關科系背景的學生或上班族，他們表示製作模組可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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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獲得程式寫作方面的技術和經驗的成長，是兼顧興趣與增加專業知識的好方式。

那我學到這些規格我會比較……我會處理這東西之後，我之後出去工作，遇到類

似的東西我會比較快速上手，就是學一些經驗跟技術啦。（受訪者D）

我覺得其實反而是寫外掛……讓我的資訊系唸得比較輕鬆這樣。（受訪者E）

綜合以上四項主要動機可知，對於受訪者而言，模組是可提供不同樂趣或帶來不

同回饋的重要資源。但從訪談中也發現，模組的方式與玩家模組的動機和意義有所關

聯。對於以網路外掛為主的模組玩家而言，在遊戲中獲得裝備、減少練功時間和建立

社交友誼相對較為重要。甚至有玩家直言，某些遊戲升級難度過高，因此不得不採用

模組以求在遊戲中存活。而對以製作地圖或自製小遊戲的玩家而言，滿足創作慾望和

自我實踐則是模組主要目的。

二、身處遊戲社群的模組作者：互動與協商

如前所提，遊戲玩家在遊戲社群中的位置、人際關係可能會影響遊戲資本多寡和

在遊戲中的表現。然而模組玩家在社群中的位置卻非固定，而是隨著其他人的需求、

社群內的共識和玩家自身的模組行為等而變化。例如，在多數人皆想使用機器人程式

來縮短無聊且漫長的練功過程時，此類外掛作者便可能成為眾人歡迎的對象。而當玩

家社群強調遊戲公平性時，外掛作者或使用者則可能成為抵制對象。以下針對訪談者

自述與一般遊戲玩家，以及和其他模組作者的互動情形作一整理說明。

（一）模組作者 vs. 一般玩家（非模組作者）

模組作者與社群中他人的關係存在可友可敵的關係，端看模組被使用的方式和目

的。就彼此互惠的關係而言，模組作者常將作品公諸於世，因其需要一般玩家協助測

試、除錯或提供遊戲心得建議等，還可由此獲得成就感與社群認可，提升個人聲譽。

對一般玩家而言，模組創作者的存在意謂著可獲得各類免費的模組、地圖等，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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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多樣性與附加價值。但當模組玩家在網路遊戲當中使用損及他人利益和破壞公

平性的作弊程式，則會引起玩家間的衝突。

在線上遊戲環境中，社群規範是由遊戲公司與玩家、玩家與玩家間多方協調產

生。根據訪談內容，當發生衝突時，由於一般玩家並沒有實際懲罰外掛玩家的能力，

通常所採取的應對方式有三種：最常見的是在網路上以言語譴責，這常引起雙方口

角，但沒有實質的抵制能力；第二種方式是在遊戲中反制，例如非外掛使用者相互結

盟，來攻擊使用外掛者；第三種方式則是退出遊戲，在某些網路遊戲當中，因外掛使

用者過多，不使用外掛的人幾乎無法達到可以與他人競爭的級別，會選擇退出遊戲，

如此可帶給遊戲公司壓力，促使其採取進一步行動。

面對來自非外掛使用者的責難或批評，模組作者也有其因應方式。受訪者A說為

了避免爭端，會盡量隱藏不讓他人發現自己製作和使用外掛。但對大多數的玩家而

言，最重要的仍是從遊戲中獲得的樂趣，他們尤其強調「遊戲平衡度」，當遊戲變得

太簡單或太難，都會讓遊戲變得不好玩。受訪者F便會自我限制，不要把外掛功能做

得過於強大：

大家的等級水準是差不多的就好了，不要太強如果沒對手也不好玩啊，（笑）比

如說你這樣跑讓人家追不到你，感覺也很……就跑一跑累也沒事做了嘛！（受訪

者F）

由此可見，玩家在嘗試遊戲過程中，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判斷與其他玩家以及遊戲

環境進行協商，在多方的考量下取得遊戲樂趣的平衡，也會盡量避免和一般玩家或遊

戲公司的爭端。

但對某些玩家而言，遊戲模組是一項重要的資源，而擁有這資源的模組作者成了

他人關注甚至追逐的對象，這也影響了模組作者持續創作的動機。受訪者M所製作的

模組因受到歡迎，他人的認同成為責任感來源：

現在的東西已經做到一個程度而且一直有人在玩，那自然就不會去停掉它，這是

我覺得是一種……使命感（笑），還有榮譽感那種，就是你會覺得有在中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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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算是……可能大家就會認識你，然後或是說大家會給你一些意見，會回

饋你一些東西，那你會覺得那你就不能停掉它。（受訪者M）

除了讚賞以外，模組作者也受到來自各方的評斷，有些建議會被納入成為集體智

慧的一部份。但面對過度嚴厲批評或瑣碎的要求時，多數受訪者表示多少心情會受到

影響，甚至影響持續創作的動機。受訪者H說自己的遊戲沒受到很多負面的回應，但

「有一些遊戲改一改分享之後，大家七嘴八舌意見又多，有的作者就不爽就不做了」

（受訪者H）。此外，社群名聲也會帶來其他的困擾或壓力，大多數的受訪者都遇過

陌生或不熟的網友索求模組，有些要求導致不愉快的經驗。受訪者I歷經過不認識的

網友一再要求特殊更改。受訪者B曾在半夜接到完全陌生者的來電，要求提供外掛程

式，甚至最後因其製作的外掛太過出名，被網咖盜用作為宣傳，導致後來製作外掛的

意願低落。受訪者G則發現製作給同一血盟戰友的外掛，不知為何流到敵對一方的手

中，導致與盟友間產生嫌隙，甚至因此換到新的血盟中。模組作者最終必須學會面對

批評，平衡得失之間，才會持續地製作模組：

那如果說你都要花時間去回應這些東西的話，很累啊（笑），為了一個別人都

不……你都不瞭解，你都不認識的人去牽動你的喜怒哀樂，是很不智的。最早我

還會看說我的分享別人的回應怎麼樣，或者是別人喜不喜歡，但是現在我漸漸學

會無視。（受訪者R）

（二）模組作者 vs. 模組作者

和線上遊戲玩家間較為緊密的聯繫相比，多數受訪者認為模組作者之間的互動較

為鬆散，且多半發生在網路上，現實生活中鮮少有聯絡，甚至於不認識彼此。互動也

多半以資訊和知識交流為主，僅有極少部分的人會組成團隊。現有研究指出線上教學

與技術支援一直都是模組玩家社群重要的知識來源 （Sotamaa, 2010），訪談也證實

受訪者們主要學習途徑為網路。各式的討論版組成了一個規模龐大、可跨越國界的模

組知識社群。有幾位受訪者表示除了國內網站外，還經常利用來自境外模組社群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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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例如受訪者I利用在大陸遭到破解的日本遊戲《三國志》原始碼建構新故事，其相

關資源和知識也多取自大陸網站。受訪者J熟悉日文，即利用日本網站上提供的任天

堂遊戲資訊，設定新的數值創建新遊戲。受訪者K曾留學澳洲，便以英文網站作為其

使用地圖編輯器的知識來源。受訪者A提到透過網路將模組知識轉譯至國內的過程：

他們會先去國外吸收那種更高的知識，通常都是從國外流傳出來的，然後……等

他使用完一段時間後，再把它翻譯成中文，然後我們看得懂再去使用。（受訪者

A）

有關遊戲知識和資源（程式碼）不僅在網路上集結延續，模組也成了遊戲知識

和資源「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Robertson, 1995）的實踐場所。就以受訪者

Q曾參與的知名模組遊戲《DotA》版的《信長之野望》為例，《DotA》本身即是國

外模組玩家根據《星海爭霸》地圖編輯器所創作的地圖，而《信長之野望》則是根

據《DotA》由國內玩家所創作。此外，國內玩家還利用類似的模式製作了《三國無

雙》、《金庸無雙》等更接近本地文化題材的模組遊戲。

不過雖然在國外常有團隊創作模組，甚至將團隊合作的樂趣視為模組動機的來源

之一（Sotamaa, 2010, p.8），但受訪玩家通常選擇獨立作業，僅有少數曾經參與固定

工作團隊（如受訪者Q）。選擇獨立作業的受訪者認為主因是合作需要許多溝通的時

間，彼此也可能有衝突，不希望與他人協調創意，所以傾向不與他人合作；另一原因

則是大部分的問題都能靠著網路知識社群解決，玩家可以從網路上獲得需要的支援，

例如程式碼、圖片，甚至於內文翻譯都可以請網友協助。這種具有彈性的「虛擬合

作」取代了實體的、固定的合作關係，因此沒有必要依賴特定的工作團隊。但也因此

在人力時間有限的情況下，這些受訪者所建立的模組規模較小，且常常處於半完成的

狀態。

多數受訪者也表示彼此間沒有固定的或具有強制力的社群規範或共識來協調衝

突。尤其是涉及作品被轉賣或盜用時，受訪者看法並不一致。例如受訪者M對此不贊

同但也十分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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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有你的地圖，他能夠運作，那事實上他就能夠破解你的地圖，去取得你的技

術……這個部份可能就比較有問題，因為甚至他可能、甚至破解你的地圖之後，

他直接用你的地圖然後用你的名義，欸……更正，用他自己的名義去發表新版本

的地圖，就是盜圖的行為，這個部份其實在這一塊是沒有辦法去作規範的。（受

訪者M）

但也有受訪者表示作品被挪用是常態無所謂，因為某些模組本身的製作即是建立

在被破解的程式碼上，玩家們也深知自己無法主張任何著作財產權。在個人很難獨力

完成作品，需要倚賴網路上集體創作資源的情形下，玩家挪用彼此創作被視為可接受

的行為。此種觀點比較接近Coleman 與 Dyer-Witheford（2007）所說的遊戲模組文化

中，傾向將數位遊戲視為人人可使用、共享的公共財（commons），而非具有獨佔性

的商業貨品（commodity）。例如受訪者A以一部車來比喻模組（外掛）：

因為一台車子要跑，那一台車子的零件上有可能有板金、有輪胎、有汽缸，但是

這些零件不會全部都屬於同一家公司，有可能輪胎是屬於某某公司，然後汽缸是

屬於某家公司的。所以在外掛的情況裡面也是會這樣子。（受訪者A）

三、模組玩家與遊戲產業：衝突協商與模組商品化

遊戲產業是技術平台、著作財產權及遊戲機制最主要的掌控者，因此除社群外，

遊戲公司對模組的態度和經營策略也是影響模組創作動機和方式的重要因素。遊戲

公司間對模組或外掛的政策可能有很大落差，例如由韓國NCSoft公司發行的《永恆

紀元》（AION）網路遊戲禁止任何外掛使用，而知名的遊戲《魔獸世界》則有限

度地允許更改介面，而其他如《文明帝國》則鼓勵玩家建立合法的模組（Scacchi, 

2010）。一般遊戲公司對盜版和作弊程式多採取不認可的態度，差別只在於是否採取

積極的行動，或者行動是否有效果。

多數受訪者覺得早期在由亞洲廠商，如韓國和大陸廠商所開發的遊戲中使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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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廠商採取的行動並不特別嚴格2。廠商常見的作法包括邀請外掛作者「聊聊」做道

德勸說、封鎖IP、移除帳號等方式，鮮少提起訴訟，除非涉及較嚴重的經營大型私人

伺服器等，因此受訪的外掛玩家多半宣稱未感到太大的壓力。此外，有經驗的玩家會

知道哪款遊戲和哪個公司會有較嚴格的規定和作法，而採取應對的策略。尤其對不以

營利為主要目的，純粹追尋愉悅感的模組玩家而言，並無必要以身涉險。

那我們一般來說先確保自己，然後也不要說破壞遊戲的平衡破壞太大。（受訪者

B）

因為我的電腦還不會算很差啦，所以就不要說改得太離譜，可是因為我朋友知道

我會改，所以我就會給免費給他們使用，然後他們就會跟我說想要需求是怎麼樣

怎麼樣，可能就太過於過分啦，所以就遊戲公司就把他們鎖帳號七天。（受訪者

G）

除外掛程式外，盜用遭破解的遊戲原始碼也可能引起遊戲公司和玩家間衝突。非

法破解的程式碼可在網路上取得，尤其是由非大型遊戲公司所開發或是年代久遠的遊

戲，如早期的任天堂遊戲等。小型遊戲開發商通常不會也無能力對盜用者採取積極的

追查行動。受訪玩家都知道自己作弊或應用程式碼的行為是違法的，但這並未影響其

繼續製作外掛或遊戲，他們也常合理化這些行為，例如宣稱其未獲得金錢上的回饋，

或者遊戲太老、公司本身不行動、應該不介意等。較為特別的是受訪者I曾見過大陸網

友國族主義式的回應：

但是我沒有像大陸那麼恐怖，我這邊只是覺得理虧，所以我就不太敢，就是不太

敢太明目張膽，他們都直接說「小日本的東西哪有什麼版權？」，就這樣大剌剌

地說，「別跟我提小日本的東西！」（受訪者I）

在不可能完全監控的情形下，遊戲公司也試圖透過模組文化將利潤最大化，例如

2　有關遊戲公司的外掛政策，在此所陳述的是受訪者一般性的感受。而目前的確有許多遊戲
大廠紛紛公開地強調打擊外掛的決心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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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玩家使用內建工具組或地圖編輯器，甚至曾公開（無償）募集翻譯或配音模組，

以減少本地化的支出（Lin, 2010）。國外研究指出（Barret, 2005; Kücklich, 2005）好

的模組作者可能會被遊戲產業網羅，不過相比之下，本土的遊戲開發商卻顯少藉由模

組招募工作人才。國內遊戲產業規模較小且以網路遊戲為主，開發商無能力也無需開

發成本昂貴的地圖編輯器等工具。玩家製作的模組規模不大也不易受到重視，因此對

於受訪者而言，進入遊戲產業工作並不是創作模組的原因。甚至有些受訪者直接提到

遊戲產業工作環境艱辛（工時長、薪水低），連對在遊戲產業工作都產生疑慮，更遑

論形成如歐美市場中的「模組工業」（Nieborg & van der Graaf, 2008）。

雖然玩家自製模組不太可能由遊戲公司收購，但在面對網路遊戲的「外掛（作

弊）」盛行，也促成了「內掛」的興起，也就是由遊戲公司所提供可讓一般玩家購買

的作弊程式。這既滿足市場需求，也可增加收入。在線上遊戲公司擔任系統設計師的

受訪者M說：

因為大陸遊戲的引進啊，所以現在大部份的遊戲已經沒有那麼care外掛這件事情

了，因為我們都會作內掛。你們想要用外掛就很簡單嘛！你就是要自動地作一些

採集技能，你要作一些自動打怪嘛，你想要自動升級嘛，那我們都幫你做好了，

你就用我們的就好了。所以你也不用去買那些，你就是玩……我們的要求就是只

有一個就是你來玩，因為只要有人玩的遊戲就會有錢賺，即使它是免費。（受訪

者M）

由於市場競爭激烈，線上遊戲逐漸以免費方式來吸引玩家，遊戲公司的收入來自

所提供的額外付費服務，使玩家可以快速地獲得遊戲的愉悅感，或者克服遊戲中的挫

折感。換言之，也就是遊戲公司將作弊程式商品化，也再度回應了Sotamaa（2007）

遊玩商品化（commodified play）的看法，為了尋求最大收益，遊戲產業將所有可以提

供愉悅感的遊戲方式包裝成商品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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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遊戲模組發展至今，早已不是少數人所從事的活動，而成為遊戲文化中重要的

一部分，然而模組相關研究卻「極度地缺乏」（Sotamaa, 2010, p.239）。本文以模組

玩家為中心，以涵蓋三個範疇的分析架構，對模組動機與行為意義進行探討，至少具

有下列四項在理解遊戲文化方面的意義：一、對玩家能動性與遊戲意義的再定義與擴

充，玩家遊戲的方式和愉悅感來源不再是根據原本遊戲（產業）的設定，而是由玩家

自行定義，可隨其意志根據外在條件主動調控。二、透過分析模組玩家與社群的關

係，瞭解遊戲文化中集體知識集結和創作的情形，以及遊戲模組／程式碼在玩家社群

中作為公共財與虛擬禮物的角色。三、瞭解玩家與遊戲產業間相互影響、彼此建構的

關係。玩家以模組的方式回應原有遊戲，而遊戲產業則可據此調整經營策略，甚至吸

納模組文化或將其中創意納入遊戲設計中，從而建構了一個雙向式、協商式的「媒介

生產者－消費者」關係。而這也正如Jenkins（2006a, p.3）在論及新媒體「匯流文化」

（convergence culture）時所強調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根據我們所不完全瞭解的

新規則而彼此互動的參與者」。四、作為瞭解全球化下遊戲景觀的實證案例之一。玩

家在跨越國境的網路世界中擷取所需的素材，將其挪用產生本地化的意義，模組具備

了文化混雜化的特性，成為「全球本地化」的實踐場所，顯示全球數位遊戲生產與再

生產、流動與消費的多層次面貌。

雖然本文從個人、社群和產業三個範疇進行分析，但這三者並非各自獨立存在，

而是彼此鑲嵌形成一個整體的遊戲環境，而模組是交錯於此三個構向下的活動。從玩

家所自述的個人動機看來，模組的意義在於獲得各種對玩家本身生活有意義的資源，

不論是遊戲愉悅感、人際關係、知識與金錢，這些也同時有助於玩家持續投入並順利

進行遊戲，增加遊戲資本的持續累積。但玩家面臨的卻不是一個毫無限制的情境，而

必須根據自身的能力和需求時時與周遭環境進行協商，玩家所處的遊戲社群及遊戲產

業便是重要的環境因素。

遊戲社群的主要功能有三：首先，社群是模組作者展示自我和獲得成就感的場

域，提供了創作動力的來源；其次，網路社群提供了主要的知識和資源，若無集體知

識的累積和交換，模組玩家無法獨自創作；最後，社群提供了調節和規範的功能。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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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網路遊戲中競爭性與合作性並存，玩家雖然可令遊戲角色在能力上勝過他人，

但另一方面也要維持人際和諧避免不必要的爭端，使得玩家必須平衡與調控外掛的設

定，而非無節制地擴充能力。

遊戲產業的特質和策略也會影響玩家模組，例如在台灣以免費網路遊戲為主的

環境下，便形成和國外些許不同的模組景觀。一般而言，遊戲公司鼓勵玩家以內建的

工具組或編輯器創作模組，而反對作弊外掛、盜用原始碼（遊戲引擎）。但國內免費

網遊的獲利方式不以月費為主，而以販售「內掛」（作弊模組）作為獲取利潤的來源

之一。雖然許多公司紛紛聲明打擊作弊外掛的決心，然而在實際的作法上，則需顧慮

玩家接受度和實際執行難度。此外，國內遊戲產業受限於資金、技術、市場營利模式

等，無法開發如地圖編輯器一類的工具。加以國內模組玩家對在產業內工作的意願並

不高，模組製作也多為業餘創作，其品質與持續性主要依賴玩家本身的自我承諾或同

儕和社群的期待。當模組玩家有時間和精力時，其作品可持續創作，一旦面臨其他的

責任或不同的生命階段時，創作便很容易中斷，模組很難如國外一般成為遊戲產業用

來尋求人才的主要管道之一。

最後，針對本文所採取之研究目標設定、過程及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兩點檢討和未

來研究建議。一、本文問題意識核心在於以模組玩家角度出發，探究其如何在不同層

次上詮釋個人模組的動機和行為意義，因此並未對一般非模組遊戲玩家以及遊戲產業

界人士進行訪談。文中對一般遊戲玩家以及遊戲產業的看法來自模組玩家的評估和詮

釋，因此未能周全。故建議未來可針對這兩個群體進行深入訪談，以進一步地瞭解其

對模組意義的詮釋，以及他們在形塑模組群文化中的角色。特別是遊戲產業為掌控遊

戲基本機制和技術的關鍵，其態度至關重要。二、由於此次為初探型研究，訪談招募

時並未鎖定特定模組方式和類型，而以願意接受訪談者為主。但在研究過程中逐漸浮

現，模組的細項分類甚多，玩家投入的動機和方式都有些許差異，而本次研究中無法

一一詳述，建議未來可進一步地分別討論個別模組方式。例如可如Unger（2012）所

建議的，對模組建立一個「形式」上的分析架構，分為敘事層面、聲音、圖像和介面

等。在這之中甚至可涵蓋對模組「跨文本」元素的討論，例如本地或流行文化元素如

何與遊戲結合等等。如可將此遊戲形式分析與玩家研究結合將可達到更為精緻和深入

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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